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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教资助〔2016〕27号 

关于开展 2016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和普通

高中学生资助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，梅河口市、公主岭市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，省属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校： 

根据吉林省教育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启用全国学生资助

管理信息系统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子系统的通知》（吉教贷

字〔2016〕3号）要求和工作部署，我省拟于 2016 年 6 月 1

日，在全省范围内启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义务教育

和普通高中子系统（以下简称信息系统），同时使用信息系

统开展 2016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信息

报送工作（以下简称学生资助信息）。为做好学生资助信息

报送工作，我中心制定了《义务教育子系统学生资助信息填

报审核说明》、《普通高中子系统学生资助信息填报说明》，

现下发给你们，请按照“普通高中子系统学生资助信息填报

审核时间安排”（详见附件 1-3）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参照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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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义务教育子系统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说明 

2.普通高中子系统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说明 

3.普通高中子系统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时间安排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学生资助中心 

2016 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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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 

 

 

义务教育子系统 

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省学生资助中心 

2016 年 5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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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国家资助-寄宿生生活补助操作流程>

上级主管部门操作人员学校审核人员学校操作人员

起始

资助名单录入

资助名单审核

资助名单审核

资金发放查看 资金发放查看 资金发放查看

终结

审核通过

审核通过

家庭经济信息录入

困难学生认定

  

义务教育子系统 

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说明 

 

各级用户登录系统后，先查看是否具有具体业务操作模块的权

限，若无权限，可联系上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授权；同级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对本级学校所数和学校名称等信息进行核对。本说明中的附件

请到吉林省义教资助市(州) QQ群下载（QQ 群号码：211518042）。具

体业务操作流程如下。 

一、 义务教育国家资助寄宿生生活补助填报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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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家庭经济信息录入 

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学生信息管理→家庭经济信息录入】模块，

进行家庭经济信息录入。 

1.学生基本信息（图一）。学生基本信息由学籍部门采集填报，

资助部门按系统中的学生基本信息采集资助信息。 

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2．家庭经济情况（图二）。本次录入的对象是获得“国家资助寄

宿生生活补助”、“地方政府资助”、“学校资助”和“社会资助”学生

的家庭经济信息。 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二） 

3．民政扶贫指标（图三）。根据学生提供的相关材料（例如：是

否低保，学生应提供低保证），勾选对应项并上传有关证件。 

 

 

（图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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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

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学生信息管理→困难学生认定管理】模块，

进行困难学生认定（图一）。（只有录入了家庭经济信息的学生才能进

行困难生认定） 

1. 困难等级：特别困难、困难、一般困难、不困难； 

2. 认定时间：„„（根据工作实际填写）； 

3.认定原因：„„（根据工作实际填写）； 

4.班级认定意见：„„（根据工作实际填写）； 

5.年级认定意见：„„（根据工作实际填写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（三）寄宿生生活补助资助名单与资金发放信息 

1.资助名单录入（图一）。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→国家

资助→寄宿生生活补助→资助名单录入】模块，对资助名单进行录入。

（图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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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一） 

2.资金发放录入（图二）。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→

国家资助→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→资助名单录入→发放信息录入】模

块，对资金发放进行录入。 

（1）学年：2015-2016； 

（2）学期：春季学期； 

（3）本学期应发金额（元）：„„（计划发放金额）； 

（4）本学期实发金额（元）：„„(实际已经发放金额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二） 

（四）寄宿生生活补助财政资金下拨信息 

同级资助中心操作人员进入【财政资金管理→国家资助→普通高

中国家助学金→下拨资金填报】模块，对下拨资金进行填报。（图一） 

1.发文信息： 

（1） 使用年度：2016； 

（2） 学期：春季学期； 

（3） 资助业务：寄宿生生活补助（是否有发文文号：选择是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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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。选择是的应上传文件，选择否的应说明原因）； 

（4） 无发文号原因：„„（说明无发文号的原因）； 

（5） 本级文号：„„（本级财政、教育部门下达的指标文件）； 

（6） 发文时间：„„（指标文件落款日期）； 

（7） 发文标题：„„（指标文件全称）； 

（8） 发文正文：„„（指标文件扫描件）； 

（9） 下拨总金额（万元）：„„其中本级资金（万元）：其中上

级资金（万元）：„„（依据指标文件）； 

（10）备注：„„（描述上级补助资金、本级配套资金是否及时、

足额拨付到学校等）。 

 

 

（图一） 

2.下拨市级资金：（略） 

3.下拨县级资金：（略） 

4.下拨直属学校信息（图二）： 

（1）学校名称； 

（2）资助名额（人）； 

（3）实际拨付资金（万元）。 

 

 

（图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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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方政府资助业务设置和资助名单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注：参照“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”和“普高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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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校资助业务设置和资助名单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注：参照“国家资助寄宿生生活补助”和“义教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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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社会资助业务设置和资助名单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注：参照“国家资助寄宿生生活补助”和“义教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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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政策文件信息 

各级资助中心操作人员进入【政策文件→政策文件管理】模块，

点击上传（图一）导入数据：„„（文件格式为：doc、jpg）。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    注：参照“国家资助寄宿生生活补助”和“义教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
六、汇总全省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信息。省学生资助中心汇总全省

信息报教育部。 

附件： 

1．义教子系统操作手册 

2．义教子系统操作视频 

 



- 13 - 
 

附件：2 

 

 

 

普通高中子系统 

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省学生资助中心 

2016 年 5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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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子系统 

学生资助信息填报审核说明 

 

各级用户登录系统后，先查看是否具有具体业务操作模块的权

限，若无权限，可联系上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授权；同级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对本级学校所数和学校名称等信息进行核对。本说明中的附件

请到吉林省普高资助市(州) QQ群下载（QQ 群号码：232363049）。具

体业务操作流程如下： 

二、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填报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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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家庭经济信息录入 

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学生信息管理→家庭经济信息录入】模块，

进行家庭经济信息录入。 

1.学生基本信息（图一）。学生基本信息由学籍部门采集填报，

资助部门按系统中的学生基本信息采集资助信息。 

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    2．家庭经济情况（图二）。本次录入的对象是提交“普通高中国

家助学金申请表”的学生，其中必须录入的是获得“国家助学金”、

“学校资助”或“社会资助”学生的家庭经济信息（来源：学生自报

后经学校评审公示确认的信息）。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二） 

3．民政扶贫指标（图三）。根据学生提供的相关材料，勾选对应

项并上传有关证件。例如：是否低保，学生应提供低保证。 

 

 

（图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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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

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学生信息管理→困难学生认定管理】模块，

进行困难学生认定（图一）。（只有录入了家庭经济信息的学生才能进

行困难生认定） 

3. 困难等级：特别困难、困难、一般困难、不困难； 

4. 认定时间：„„（2015 年 9月 30 日至 10 月 15日期间）； 

3.认定原因：应与申请、评审、公示等意见一致； 

4.班级认定意见：应与申请、评审和、公示等意见一致； 

5.年级认定意见：应与申请、评审、公示等意见一致。 

注：等级认定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“国家助学金资助分档管

理”模块，进行设置分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（三）国家助学金分档管理 

资助中心操作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→国家资助→普通高中国

家助学金→资助分档管理】模块，进行设置分档。（根据工作实际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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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分档） 

注：每学年开学需上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“资助分档管理”模

块进行分档设置，否则学校操作人员无法录入名单。 

（四）资助名单与资金发放信息 

1.资助名单录入。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→国家资助

→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→资助名单录入】模块，对资助名单进行录入。

（图一） 

 

 

（图一） 

2.资金发放录入。学校操作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→国家资助

→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→资助名单录入→发放信息录入】模块，对资

金发放进行录入。（图二） 

（1）学年：2015-2016； 

（2）学期：春季学期； 

（3）资助档次：一档、二档或三档（实际获得档）； 

（4）本次应发金额：„„（计划发放金额）； 

（5）发放金额：„„(实际已经发放金额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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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资助名单审核 

1．学校审核。学校审核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→国家资助→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→资助名单审核】模块，对资助名单进行审核。

（图一） 

（1） 审核结论：通过或不通过（勾选对应项）； 

（2） 审核备注：„„（对勾选为不通过的应注明原因）。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2．资助中心审核。同级资助中心操作人员进入【资助项目管理

→国家资助→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→资助名单审核】模块，对学校审

核通过的资助名单进行审核。（图二） 

（1） 审核结论：通过或不通过（勾选对应项）； 

（2） 审核备注：„„（对勾选为不通过的应注明原因）。 

 

 

 

 

（图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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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财政资金下拨信息 

同级资助中心操作人员进入【财政资金管理→国家资助→普通高

中国家助学金→下拨资金填报】模块，对下拨资金进行填报。（图一） 

1. 发文信息： 

（1）使用年度：2016； 

（2）学期：春季学期； 

（3）资助业务：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（是否有发文文号：选择

是或否，选择是的应上传文件，选择否的应说明原因）； 

（4）无发文号原因：„„（说明无发文号的原因）； 

（5）本级文号：„„（本级财政、教育部门下达的指标文件）；

（6）发文时间：„„（指标文件落款日期）； 

（7）发文标题：„„（指标文件全称）； 

（8）发文正文：„„（指标文件扫描件）； 

（9）下拨总金额（万元）：„„其中本级资金（万元）：其中上

级资金（万元）：„„（依据指标文件）； 

（10）备注：„„（描述上级补助资金、本级配套资金是否及时、

足额拨付到学校等）。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2.下拨市级资金：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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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下拨县级资金：（略） 

4.下拨直属学校信息（图二）： 

（1）学校名称； 

（2）资助名额（人）； 

（3）实际拨付资金（万元）。 

 

 

（图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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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方政府资助业务设置和资助名单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注：参照“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”和“普高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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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校资助业务设置和资助名单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注：参照“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”和“普高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
 

 

 

 

 



- 23 - 
 

四、社会资助业务设置和资助名单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参照“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”和“普高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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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政策文件信息 

各级资助中心操作人员进入【政策文件→政策文件管理】模块，

点击上传（图一）导入数据：„„（文件格式为：doc、jpg）。 

 

 

 

（图一） 

注：参照“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”和“普高子系统操作手册”。 

六、汇总全省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信息。省学生资助中心汇总全省

信息报教育部。 

附件： 

1．普高子系统操作手册 

2．普高子系统操作视频 

 

 

 


